華梵大學教育學程實習學生實習輔導計劃 

九十四年三月十七日「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教育學程委員會」通過
壹、實施目的
  一、協助本校實習學生應用專業學科知識與教學技能於實際教學情境中
  二、協助實習學生從實際教學經驗中學習並充實教學知能
三、提供實習學生觀摩資深教師教學、輔導之機會，增進其解決實際問題之能力
  四、藉由資深教師在教學、輔導方面的輔助以增進實習教師解決實際問題
      之能力
  五、提供良好的實習學生社會化歷程以培養優秀的中等學校教師
貳、實習目標暨策略
	教育目標
	實習目標
	策      略

	一.熟練專業知能
與教學技巧，並驗
證教育理論

	（一）善用各科教學方法與教學技巧

	1.運用各種教學方法及技巧於實際教學中，並提出心得報告。 

2.參加教學觀摩會，對其優缺點加以分析，並提出心得報告。
3.研讀有關書籍以充實教學方法與教學技巧之知識。   

	
	（二）訓練編寫任教科之教材知能
	1.選編任教學科之教材及補充教材
2.編擬任教學科之教學進度。 

3.擬定教學計劃書，並明載該學科之認知、情意及技能等教學目標中內涵與特質。

	
	（三）善用網路資源以輔助教學
	1.應用網路系統搜尋資料以協助教學
。
2.應用電腦輔助教學。
3.參加多媒體教學研習活動或閱讀有關研究，提出心得報告。
4.收集網路文化倫理的資訊，並對學生加以宣導。

	 
	（四）培養製作與運用教具的知能
	1.設計製作任教學科之教具以增進學生學習效果。
2.參加教育製作或教學資料觀摩會。


	
	（五）善用教學成果評量
	1.運用多元化評量方式與技巧，客觀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果與操行成績。
2.對於所設計之測驗與評量，須經常
  反省其客觀性並加以改進。
3.針對學生之學習效果加以檢討並進
  而改善教學方式。

	
	（六）培養有效經營班
      級的能力
	1.協助班級導師輔導學生，並學習有 關導師工作之實務。
2.參觀班級經營良好的學校或班級。
3.研討改進班級經營技巧。

	二．瞭解教育對象
的身心發展與文化
	（一）瞭解學生身心
      發展的特徵

	1.研讀有關兒童心理學及青少年心理 學等書刊。 

2.運用智力、性向、及心理測驗，以 瞭      解學生身心發展的情形。
3.參與學生的活動以增進對青少年文 化的瞭解。

	
	 (二) 瞭解學生家庭狀
     況與影響，以增
     進對學生身心發
     展的瞭解與輔導    


	1.與學生家長維持連繫以瞭解親子關
  係以及學生的生活起居與行為。  

2.提供家長有關青少年心理方面的知
  識，共同協助學生解決青春期心理
  適應的問題。


	
	 (三) 瞭解社區文化以
     及其影響，關懷
     與輔導弱勢學生 
	1.就社區政治、經濟、教育 、文化 

  等方面，加以調查與分析。
2.深入瞭解與輔導在社經、文化、教
  育方面處於弱勢之學生的學習與
  生活困難。  

	三、培養教學研究
的精神
	（一）培養教育實驗研
      究的精神及獨立
      思考的能力 


	1.選擇與比較所擔任學科的各種教學
  法，並加以實驗研究與分析。
2.運用教育研究方法，透過對學生或 

  學校的研究，實地探討教育問題，
  對其優缺點加以分析。

	
	 (二)激發追求新知，
    瞭解最新的教育
    潮流與教學法。
 
	1.不斷的進修與研究，促進專業成長，以提高教學效果。
2.研讀新近出版之教育學刊，並撰述       

  心得報告。
3.參加教育或任教學科之學術團體，
  相互交換新知與經驗，以促進教育
  事業之進步。
4.參加有關教育學術演講、教學觀摩 

  會。

	四.培養教育行政
能力，充實行政工
作經驗
	 (一)瞭解學校行政、
     教育行政理論與
     實務

	1.閱讀有關學校行政、教育行政之
  書刊，以瞭解其理論與實務運用。
2.擔任學校行政實習工作，可選擇教
  務、訓導、總務、或輔導室之一部
  分工作，藉以瞭解學校行政實務。


	
	 (二)培養領導、協調
及溝通能力
	1.利用各種行政實習，訓練其領導、
協調與溝通的能力以及合作的精
神 。
2.研讀有關領導、協調、與溝通技巧
  之書刊。

	五. 體認為人師者
「傳道、授業、解
惑」的責任，實施
人格教育
	（一）引導學生在德、
      智、體、群、美
      方面的均衡發展

	1.將有關五育等潛在課程融入所任教
  課程中。
2.帶領學生探討與瞭解德、智、體、 群、美五育對生活的重要影響。
3.提供學生啟發心靈、人格教化的有
  關書籍。
4.善用社會中感人或發人深省的事蹟
  對學生機會教育。
5.提供學生團體合作之機會，訓練其
  協調、溝通能力與合作之精神。

	
	（二）輔導學生解決其
      學習與生活適應
      的問題

	1. 協助或擔任輔導室之輔導工作。
2. 協助特殊學生個案輔導工作。
3. 擔任所實習班級的學生輔導工作，
   幫助學生解決學習、生活與心理適
   問題。 

	
	（三）培養獻身教育的精
      神，以愛心、 耐心
      教導學生 


	1.研讀偉大教育家傳記，激發教育
  熱忱，並學習其偉大風範。
2.參加教育性社團活動、研讀有關教
  育專業之文獻，增進教師專業精神。
3.體認身教的重要，以最大的愛心與
耐心教導學生，樹立良好的示範作
用。 


參、實施辦法 

    本校與教育實習機構應遴選優秀之實習指導教師與實習輔導教師，協助實習 學生處理教學、輔導及生活適應之問題，並應共同協助實習學生擬訂實習計劃，明確規定其權利與義務；而實習學生亦應依照實習計劃進行其實習活動。  

一、本校實習指導教師之規定如下﹕

(一)遴選原則﹕
1.具教育實習專業素養者。

2.有能力指導教育實習者。

3.有意願指導教育實習者。

4.具有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幼稚園、特殊教育學校（班）或其他教育機構一年以上之教學經驗者（含臨床教學）。
(3)      (二) 指導人數：以指導六至十八名實習學生為原則。 

(4)  職責：
1. 應與教育實習機構之實習輔導教師於實習開始後共同指導實習學生擬訂實習計劃，經認可後建檔列管，教育實習活動應依實習計劃進行。
2. 與教育實習機構共同會商擬定實習學生應享之權利及應盡之義務，以為簽訂實習契約之準據。 

3. 與實習機構之實習輔導教師及實習學生每月以聯繫一次為原則，以瞭解實習教師之實習情況。   

4. 規劃實習學生於學期中每月返校參加座談會或研習，以增進其教學智能或促進實習教師之經驗交流。
5. 評閱實習學生於教育實習期間所撰寫之實習心得報告或專題研究報告。
6. 填寫實習學生輔導記錄，並評定其平時評量與學期評量的實習成績。 

7. 輔導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所面臨教學及心理適應問題。  

8. 其他有關實習學生之相關實習輔導事項。 


   （四）輔導方式﹕
      1.平時輔導﹕以通訊、面談或個別訪問等方式對實習學生進行輔導。 

2.巡迴輔導﹕實習指導教師應適時到實習機構進行巡迴輔導，以瞭解其實習狀況。 

3.諮詢輔導﹕利用電話、網路MSN、電子郵件等提供實習諮詢服務。

4.通訊輔導﹕由本校編輯教育實習輔導刊物，解答實習、教師甄試等相關問題。

5.座談與研習活動﹕規劃實習學生每月返校參加研與座談活動以加強輔導。 
二、教育實習機構實習輔導教師之禮聘原則、輔導人數、工作、獎勵與互惠，規定如下﹕ 


（一）禮聘原則（由教學實習機構推薦遴選）﹕
1.教學成績優良，具教育實習指導意願、熱忱及能力。

2.具三年以上教學經驗之合格教師，並具學科或領域專長者。

 （二）輔導人數﹕每位實習輔導教師以輔導一位實習學生為原則，並得視需要實施團體輔導

（三）工作內容﹕ 



1.應與實習指導教師共同輔導實習學生商擬實習計

劃，經認可後建檔列管，教育實習活動應依實習

計劃進行。


2.與師資培育機構共同會商擬定實習學生應享之權
利及應盡之義務，以為簽訂實習契約之準據

3.初評實習學生所撰寫之實習心得報告或專題研究
報告。

4.參與實習學生平時評量及學期評量之實習成績評

定。
(四）獎勵與互惠﹕ 


1.參與實習輔導表現優良者，得報請教
育行政機關敘獎，或由師資培育機構頒發感謝狀。 


2.優先提供實習輔導教師參與本校舉辦之研習進修活動，如屬自費性質研習活動則半價優待。 


3.優先提供實習輔導教師參與本校舉辦之「地方教育輔
導」研習機會。 


4.提供相關教育活動之社團支援。 


5.提供教學、行政、學生輔導之諮詢。 

6. 依教育實習合作契約書之規定享有各項優惠措施。
三、實習期間學期自八月一日至翌年一月卅一日止，下學期自二月一日至七月卅一日止。實習學生應遵守之義務與享有之權利如下﹕
1.應在同一教育實習機構實習半年。
2.實習期間應參與之教學實習事項包括﹕教學實習、
導師實習、行政實習、研習活動；其中以教學實
習及導師實習為主，行政實習及研習活動為輔。各項實習相關內容另訂教育實習須知。

3.實習學生應接受實習輔導教師與實習指導教師之
共同指導，擬訂實習計劃，其內容應包括﹕


（1）實習重點及目標。           

   

（2）主要實習活動及實習方式。  



（3）預定進度及完成期限。  

4. 實習學生應在實習輔導教師指導下，從事教學實
習。
5.實習學生每週教學實習時間不得超過編制內合格
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之二分之一。
6. 實習學生應根據師資培育機構之規定，撰寫實習
心得報告或專題研究報告。 

7.實習學生應於學期中每月至少返校一次，參加師資培育機構舉辦之座談及研習
活動，以增進教學智能與促進經驗交流。
8. 實習學生實習期間，應參加教師研習進修機構辦
理之研習活動。
9.實習成績不及格者，以重修處理。得經原教育實習機構同意後在原校重新實習，或由本校輔導至其他教育實習機構重新實習。重新實習者以一次為限。

10.實習學生於教育實習期間，如有損教育實習機構
及本校校譽之行為或其他不適任情事等，經規勸
仍無法改善者，雙方協商同意後，得隨時終止實
習，實習教師不得異議。 

四 、實習學生之實習評量規定如下﹕ 


（一）實習學生的實習成績由本校及教育實習機構分別評定之。 

（2） 實習成績分為平時評量及學期評量二項，各採百分計法。二項評量成績均達到六十分者，為實習成績及格者，並以二項成績之平均數為其實習總成績。如評定之分數未達六十分，則實習指導教師或實習輔導教師應詳細敘明理由。  

（3） 
平時評量項目及成績計算﹕ 



1.師資培育機構﹕占百分之五十。 
評量項目：品德操守、表達能力及人際溝通、服務態度及敬業精神、研習活動之表現、教學能力及學生輔導知能



2.教育實習機構﹕占百分之五十。 
評量項目：教學實習、導師實習、行政實習

（四）學期評量項目及成績計算﹕ 



1.師資培育機構﹕占百分之五十。

評量項目：實習計畫之擬定與執行、實習檔案心得或專題研究報告、

專業表現 (態度、參與、口試、試教等)、其他
 

2.教育實習機構﹕占百分之五十。

評量項目：實習計畫、實習檔案、實習工作表現、其他


（五）教育實習機構與師資培育機構之平時評量學期評量表格由本校另訂定。

五、本計畫經教育實習輔導委員會通過，彙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

